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

2009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

环保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

市环发〔2009〕139号

各环保分（县）局、各直属单位、局机关各处室:

为认真落实2009年国务院八部门和省、市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集中整治 “两高一资”重污染行业和饮用水源安全隐患、重点流域、区域环境违法行为，着力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有效促进污染减排工作的顺利实施，现就2009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以下简称环保专项行动）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做好安排部署工作

环保专项行动是我省考核各地市政府环保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市政府考核各区县政府环保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单位应高度重视，按照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2009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市政办发〔2009〕123号）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目标责任。
二、突出重点抓成效
对照2009年市政府工作方案整治重点，结合各地实际，组织好附表1中重点工作的整治与落实，力争在解决区域和行业污染问题上出成效，形成亮点。
三、确定挂牌督办环境问题

各环保分（县）局根据各地现状，确定出现阶段问题严重的，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水、气、声、渣以及违规建设项目等违法问题进行挂牌督办。有饮用水源保护区、工业园区或涉砷、水泥、造纸、电镀、化工、印染、淀粉等行业的区县、四区两基地应选择相应的环境问题进行挂牌督办；认真梳理群众反复投诉、借助执法合力能够解决的污染问题，对其中的典型环境问题进行挂牌督办。每个区县至少挂牌督办3件环境问题，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至少挂牌督办2件环境问题，曲江新区、浐灞生态区、航空、航天基地至少挂牌督办1件环境问题。
四、有关信息
请各单位将分管此项工作的局领导、牵头科室负责人、联络员名单、联系方式（办公电话和手机）、电子信箱、挂牌督办环境问题基本情况（以附件2表格形式报）等信息，于2009年5月31日前，同时以电子版及传真形式报市局环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报、报表、工作报告等信息待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下发后对照执行。
希望各单位主动出击，确保2009年的环保专项行动工作重点突出，成效明显。 
联系人：杨军霞  樊元杰    电 话：88428387  88402500

传 真：88402500   
电子邮件：epi@xaepi.gov.cn
附件：1、2009年西安市各区县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重点
2、西安市2009年挂牌督办环境问题基本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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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09年西安市各区县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重点
	序号
	区 县
	重    点    问   题
	区 域、流 域 整 治

	1
	碑 林
	开展减排项目、电镀、扬尘等污染防治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2
	新 城
	开展减排项目、电镀、扬尘等污染防治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开展与灞桥区城乡接合部大气污染整治

	3
	莲 湖
	1、 开展减排项目、污水处理厂、垃圾中转站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2、 开展电镀、化工、扬尘等污染防治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巩固西郊大气和皂河污染整治成果

	4
	雁 塔
	1、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2、开展电镀、化工、扬尘等污染防治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开展鱼化寨地区大气、浐河流域污染整治；巩固皂河污染整治成果

	5
	未 央
	1、开展减排项目、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水处理厂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2、开展造纸、水泥、电镀、化工、印染、扬尘等污染防治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开展幸福渠污染整治；巩固皂河污染整治成果

	6
	灞 桥
	1、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垃圾填埋场、工业园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2、开展电镀、化工、钢铁、扬尘等污染防治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开展浐灞河流域污染整治；开展洪庆地区大气污染整治

	7
	临 潼
	1、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工业园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2、开展钢铁、水泥、造纸、电镀等行业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开展零口地区废旧塑料加工大气污染整治

	8
	长 安
	1、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水处理厂、工业园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2、开展钢铁、造纸、电镀、化工、淀粉等行业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巩固王寺地区大气污染和太平河、皂河水污染整治成果

	9
	阎 良
	1、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工业园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2、开展水泥、电镀等行业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开展辖区白灰厂专项整治

	10
	户 县
	1、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农村垃圾处置、工业园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
2、开展钢铁、水泥、造纸、电镀、化工、淀粉等行业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巩固环山路大白粉和新河污染整治成果；开展眉坞区域砖瓦窑大气污染整治。

	11
	蓝 田
	1、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农村垃圾处置、工业园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
2、开展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开展灞河流域污染整治

	12
	周 至
	1、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农村垃圾处置、工业园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
2、开展水泥、化工等行业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开展秦岭北麓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13
	高 陵
	1、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农村垃圾处置、工业园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
2、开展水泥、涉砷、化工等行业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泾河工业园区周边白灰加工点专项整治

	14
	高 新
	1、开展减排项目、污水处理厂、工业园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2、开展电镀、化工、扬尘等污染防治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15
	经 开
	1、开展减排项目、污水处理厂、工业园区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2、开展电镀、化工、扬尘等污染防治专项检查及后督察。
	

	16
	曲 江
	开展减排项目、扬尘污染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17
	浐 灞
	开展减排项目、污水处理厂、扬尘污染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开展浐灞河流域污染整治

	18
	航天基地
	开展减排项目、扬尘污染集中整治与后督察。
	

	19
	航空基地
	开展减排项目、重点污染企业整治与后督察。
	


附件2：
挂牌督办环境问题基本情况明细表
填报单位 ：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挂牌督办环境问题基本情况
	督办要点及时限
	是否和监察机关
共同挂牌督办

	
	环境问题简述
	所在地区
	污染类型
	督办级别
	督办单位
	责任单位
	解决措施要点
	解决时限
	

	
	　
	　
	　
	　
	　
	　
	　
	　
	　

	
	　
	　
	　
	　
	　
	　
	　
	　
	　

	
	　
	　
	　
	　
	　
	　
	　
	　
	　


审核人：                                                               填报人：
填表说明：

一、此表于5月31日前上报市局环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环境问题简述：应包括案名、涉及的企业、主要违法情节、督办原因等。 

三、所在地区指案件或问题产生的地市、县区。

四、污染类型按以下分类填写：1、水污染；2、大气污染；3、噪声污染；4、固废污染；5、综合环境问题或其他。

五、督办级别按以下4级中的最高级别填写：1、县级督办案件或问题；2、地市级督办案件或问题；3、省级督办案件或问题；4、国家级督办案件或问题。

六、督办单位：指省、地、县、镇政府及有关部门。

七、责任单位：指对污染问题和整改工作负有责任的相关企业。对基层政府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错误做法而言，责任单位是该级政府。

八、解决措施要点和解决时限应包括政府及职能部门的措施和相关企业的措施，以及达到的结果和解决时限。

九、是否和监察机关共同挂牌督办：填写“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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